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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单位：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2022年度服务车辆招标
编制日期：2022.3.10
投标截止日期：2022.3.16
招标公告
我公司现进行  2022年度服务车辆 项目招标。本次招标会奉行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守信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择优选定中标人，其招标要求如下：
一、招标日程安排：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2年3月16日下午16:00（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鸟湖新景中心双子楼B座33楼4号会议室
开标时间：2022年3月16日下午16: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鸟湖新景中心双子楼B座33楼4号会议室。
二、招标项目的名称： 2022年度服务车辆 项目招标
三、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分公司投标的，必须由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授权；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供应商营业范围内具有车辆对外租赁的范围
4、 招标文件后附：
五、其它：
1、投标报价时各类风险应考虑在其中。
2、报价前如有不详与招标单位联系。
    联系人：金士夫        联系电话：0991-3782376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 10日
招 标 文 件
我公司现进行 2022年度服务车辆 招标。本次招标会奉行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守信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择优选定中标单位其招标要求如下：
一、投标人须知
	序号
	内容
	说明与要求

	1
	招标人
	招标人：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鸟湖新景中心双子楼B座

	2
	项目名称
	 2022年度服务车辆

	3
	项目编号
	ZBWJ-SZ-20220304-006749

	3
	项目内容
	详见公告

	4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5
	资格条件及要求
	1、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分公司投标的，必须由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授权；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供应商营业范围内具有车辆对外租赁的范围

	6
	投标文件份数
	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7
	投标有效期
	30天（从投标开始之日算起）

	8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和地点
	 2022年3月16日下午16:00（北京时间）；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鸟湖新景中心双子楼B座33楼4号会议室

	9
	开标时间
	 2022年3月16日下午16:00（北京时间）；

	10
	开标地点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鸟湖新景中心双子楼B座33楼4号会议室

	11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开标时对投标人资格进行审查

	12
	评标方法
	合理低价中标


二、投标人应提交的资格文件
 投标单位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身份证及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车辆所有权证书、车辆信息（行驶证、驾驶证、车辆保险）、车辆权属证明文件（车辆所有人与实际出租人不一致时）加盖公章。以上证件均需加盖公章，并在开标当日带委托人身份证原件以备查验。未按照要求提供以上材料作为废标处理。
三、投标报价要求：详见报价单
四．投标文件编制要求
投标人应按下列顺序排列、装订投标文件：
	序号
	编制文件名称
	正本
	副本
	备注

	1
	封面
	/
	/
	格式自定（正本或副本、投标项目信息、投标单位信息）

	2
	投标报价单
	原件
	/
	加盖公章（附件一）

	3
	投标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
	/
	加盖公章

	4
	法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
	/
	加盖公章和法人私章（附件二）。

	5
	法人身份证
	复印件
	/
	加盖公章

	6
	授权人身份证
	复印件
	/
	加盖公章

	7
	[bookmark: _GoBack]车辆所有权证书
	复印件
	/
	加盖公章

	8
	车辆信息（行驶证、驾驶证、车辆保险）
	复印件
	/
	加盖公章

	9
	车辆权属证明文件
	复印件
	/
	加盖公章

	10
	投标承诺书
	原件
	/
	加盖公章（附件三）


1.投标文件需打印或用不褪色的黑色签字笔填写。
2.所有投标文件均须由投标单位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署。投标单位应写全称。
3.投标方应将投标项目名称及“正本”或“副本”，标书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分别装订（胶装）成册。标书封面统一格式。（正副本均不退还）
4.邮件、电话、传真形式的投标概不接受。
五、本次招标有（    ）无（  √   ）投标保证金。
六、资格审查：开标时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要求如下：
1、 企业名称不同但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如果出现上述情况，相关投标人的投标均将被拒绝；
2、如是投标人授权代表，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如是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实际经营者，需提供法人等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上述均加盖公章）
3、投标文件应当密封并加盖公章。
七、车辆要求：
1、投标方保证为招标方提供合法所有、设备齐全、车况良好、运行安全可靠、证件齐全的车辆。所出租车辆购买年限不得超过6年。投标方承担车辆的养路费、保险费年审及国家规定的车辆应缴纳费。
2、中标人必须保证服务期内提供的所有车辆均具有合法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无因此而产生任何法律纠纷。
3、均须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环保、年审及营运等法律、法规及规章等要求。
4、均须依法购置车辆保险（含交强险、第三者商业责任险、车上责任险）。
5、均须符合国家及本项目服务行政区域内有关尾气排放量及相关环保标准
6、原则上中标人所提供的服务车辆不得随意更换或调整，确因不可抗力(如维修、保养、报废等）导致需要调换的，须在调换前5个工作日向采购人提出申请说明及拟更换车辆的基本情况，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进行调整，更换后的车辆必须同等或优于原车况。
八、驾驶人员要求：
1、服务本项目的驾驶人员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下(含50岁)，具有五年以上（含五年）准驾车型的驾驶资格及驾驶经验，并且3年内无交通安全责任事故记录及刑事犯罪记录。
2、驾驶人员在行驶载客期间为确保乘客安全，不得与他人进行交谈、吸烟、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等分散注意力的活动，并且应遵守其他安全规范和准则。
3、驾驶人员应有良好的服务态度，真诚待人，谈吐得体，着装干净整洁，且能虚心接受采购人或乘客提出的有关服务改善的合理意见。
4、在服务期间中，如发现中标人所派的驾驶人员不符合要求，招标方有权要求中标人立即更换人员，否则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中标人违约责任。
九、合同签订方式：
服务车签订方式主要为按照实际需要天数进行结算。
十、提供服务时间：
中标单位按招标单位通知时间提供相应的服务车辆服务时间：服务车辆以实际租赁天数进行结算，每天价格X实际使用天数计算；
十一、开标与评标： 
1、 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的方式进行，资格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不能参与投标。
2、 本次招标控制价：          /                 
3、 投标单位应按招标文件填制报价文件，报价文件应在开标前进行密封，开标现场对投标人报价进行唱标。
4、本次招标有两次报价机会，响应单位在截止时间内递交的投标文件中的报价作为第一次报价；评标小组分别与竞标人进行谈判，并进行第二次报价（即为最终报价）。投标单位自愿提供其他优惠服务或条件的，应当填写承诺书，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或者由授权委托人签字确认。
5、本次招标以合理低价中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
6、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未在规定时间参加开标会的，视为自动弃权，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视为无效：
a、不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b、投标文件未按要求密封；
c、投标文件未按规定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签章；
d、未按招标格式填写，内容不全或字迹模糊、涂改；
e、投标截止时间以后递交的投标文件；
7、参与投标单位的各方应对投标报价等信息保密，一经发现有串标等扰乱市场的现象，将列入我公司供货商黑名单内，并不得参与下轮和任何一次投标报价。
十二、中标与支付：
评标结束后同意招标结果的单位与招标单位签订合同并开展     工作。拒绝签订合同提供服务的公司，或无法满足合同约定的要求者，将被列入我公司黑名单，今后不得参与我公司投标。付款方式：按结算挂账情况分批次支付，供方提供正规合法有效发票。具体以合同为准。（根据后期双方合同约定）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 10日







附件一
服务车辆招标报价单

	序号
	
类型
	
型号
	不带驾驶员报价（按天/元）
	带驾驶员报价（按天/元）
	备注（税率）

	
	
	
	含税价
	不含税价
	含税价
	不含税价
	

	1
	面包车
	7座~10座
	
	
	

	
	
	11座及以上
	
	
	

	2
	轿车
	5座
	
	
	

	3
	商务车
	7座
	
	
	

	
	
	11-19座
	
	
	

	
	
	20座
	
	
	

	4
	别克商务车
	7座
	
	
	



            报价单位：
           日期：


附件二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人即授权人姓名)系       投标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被授权人所在单位名称、所任职务、被授权人姓名)      为投标单位的代理人，以投标单位的名义参加 2022年度服务车的投标活动。代理人在开标、评标、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本人均予以承认。但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声明。




代理人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投标单位：(盖章)


授权人(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
投标承诺书

（招标项目：                             ）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和谈判结果，并考虑我公司自身的实力及特点，我公司如果中标，我公司承诺会全面履行招标文件和其它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并同意以此次报价与贵方签署合同，否则招标单位有权取消我公司中标资格。
承诺内容：







投标单位：                      
授权委托人（签字按手印）：
日期：   年  月  日
